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交换生成绩管理暂行规定 

（2008 年 7 月制定，2011 年 6 月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生参加国外、国内高校之间交流项目，做好交换生学分

与成绩认定工作，特制定本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根据我校相关规定选拔赴国内外高校学习，

且学习期限不少于一学期，不超过二年的本科学生。在交换期间的学生统称交换生。 

第二条  交换生到对方学校学习前要到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在对方高校培养期间，其

在在我校的学籍不变。 

第三条 交换生申请赴对方学校交流学习之前，需根据双方学校培养计划，制定出切实

可行，并由学院、教务处认可的交换期间的培养计划。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应选择与自己本

专业相同的专业就读，如因项目原因需调整专业的，必须符合《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要求，并办理转专业手续后方可调整专业。 

第四条  学校承认交换生按照培养计划在对方取得的全部学分。对如期完成交换期间双

方学校认可的培养方案的交换生，其交换期间的课程采用置换替代的方式。 

第五条  如果交换生未按交换之前确定的培养计划修读课程，或未完成交换之前确定的

课程，或中途退出交流项目，交流学习结束后，由学生所在学院对其在对方修读课程按我校

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认定，对所缺课程，可采取以下处理方法：① 回校后补修；② 经相关课

程的任课教师及学院批准，经教务处审核并补选相关课程后，直接参加期末考试。 

第六条 交换生在对方学校交流学习期间所取得学分的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的对

应关系，即一般课程 16 学时计 1 个学分，实验及实践类课程 32 学时计一个学分。 

第七条 成绩记载转换： 

在国内、国外期间学习课程全部以中文名称、学分、成绩记载于教务网学生成绩信息中。

对方学校提供的正式成绩原件存档。 

成绩转换有以下几种标准： 

（1）对方成绩标准与我校相同时，直接转换； 

（2）对方为 A、B、C、D、F 五等时：A：95；B：85；C：75；D：65；F：40  

（3）对方高校成绩以“A+、A、A-、B+、B、B-、C+、C、C-、D+、D、D-、F+、F”

等级的形式记载，则根据下表中成绩等级与百分制成绩的对应关系，转换成相应的百分制成

绩。 



成 绩 

等 级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F 

百分制成绩 100 95 90 89 85 80 79 75 70 69 65 60 50 40 

（4）若有其他计分形式，需提供对方高校成绩记载标准供我校参考。 

第八条 参加国外（境）外高校交流项目的交换生成绩处理流程：①学生提供对方学校

原始成绩单及翻译件一式三份到国际处②国际处审核原件及翻译件，无误后由国际处主管处

长及项目负责人签字后交教务处③教务处依据交换生出国（境）前备案的培养方案进行审核，

完全按培养方案修读并取得所有学分的课程，由教务处直接置换，需学院认定的课程转学院

认定④学院认定后，由教学副院长签字后报教务处⑤教务处网上公布成绩。 

第九条 参加国内高校交流项目的交换生成绩处理流程：①学生提供对方学校原始成绩

单一式二份到教务处②教务处依据交换前备案的培养方案进行审核，完全按培养方案修读并

取得所有学分的课程，由教务处直接置换，需学院认定的课程转学院认定③学院认定后，由

教学副院长签字后报教务处④教务处网上公布成绩。 

第十条 交换生在免研排名时，在完成交换期间的培养方案的前提下，按在我校期间修

读的课程计算，在其他学校取得的课程不参与成绩排名计算。 

第十一条 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本规定。 

 


